委 托 代 理 合 同

知律民字[2010]     号

委托人：                                    （以下称甲方）

受托人：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以下称乙方）
经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处理非诉法律事务事宜，双方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甲方委托代理的非诉法律事务为：              

甲方指定          代表其履行配合协助义务，联系电话为             。

第二条：乙方根据甲方选定指派律师            等   人作为甲方的非诉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以授权委托书为准）参与非诉法律事务活动，非诉代理人依法履行律师职责，处理委托事务，甲方应按本条约定支付律师费：

1、固定收费：首期律师费（大写）           元，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支付；二期律师费（大写）           元，或以双方商定的标的额            元为基数，按    比例标准计算，应于                           再另行支付。
   2、补充约定：                                           
注：1，甲方须将各项费用直接交至乙方财务部门统一收取，否则乙方对本合同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包括由此造成的甲方一切损失概不负责。若甲方拖延付款，则应按逾期款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承担延期履行违约金，且无论乙方是否因此而解除合同，甲方拖延付款期间乙方完全免责。
2，所有款项必须交付乙方财务统一收取，否则乙方概不承担相应责任。
    3, 乙方收款账号：

户  名：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账  号：4420 1566 4000 5640 8003
       开户行：建设银行深圳市中心区支行

     第三条：甲方应如实陈述事实，及时提供真实合法的证据材料，并按非诉法律事务所涉相关部门的规定和乙方要求及时履行各项配合协助义务，否则，视为甲方主动终止或放弃委托事务，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终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四条：若乙方有重大过错并由此造成了甲方的实际的重大损失，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终止委托，则未付之律师费免交，且已付之律师费应予退还。本合同项下的乙方过错赔偿责任以承办律师经由律协统一投保的律师执业责任险所实际获得的理赔额为限。

第五条：乙方已如实告知了本非诉法律事务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本合同各条款的具体含义，甲方理解本合同含义并清楚本非诉法律事务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已告知的。同时，甲乙双方一致认为，无论此前此后、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的，乙方对本非诉法律事务所作的分析、判断、意见、建议、看法等，均不视为是对代理结果所作的保证或承诺。
第六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至委托事务完成止，甲乙双方及承办律师各执壹份；若因本合同产生争议协商不成时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处理。

甲方：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